茂县2020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阿坝州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阿州财监绩〔2020〕11号）要求，继续扎实推进我县2020年县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拓展评价内容，优化评价方式，提升评价质量。
2020年县财政局印发《茂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明确评价对象、指标体系、人员配置、组织实施、工作要求等。县级各预算单位对本单位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开展自评，并撰写部门整体支出、项目支出和政策性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县财政局组成绩效评价组和委托第三方机构组成绩效评价组通过查阅资料、询问相关人员、现场查看等方式对29个项目、11个部门整体支出、5个财政政策项目，开展重点抽评工作。
2021年3月19日，县财政局印发了《茂县财政局关于对2020年县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现问题的整改通知》（茂财发[2021]15号），要求相关单位针对绩效评价反馈的问题及时整改并报送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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